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69號

聲  請  人  王麒達

代  理  人  詹仕沂律師

            嚴勝曦律師

被      告  王麒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

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8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

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 65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

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

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麒達以被告王麒彰涉犯刑

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530號為

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

272號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5月14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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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由聲請人本人收受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

卷審閱無訛。聲請人於收受前開處分書後，委任律師於113

年5月2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有其刑事准許提

起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在卷可憑，是本件聲請未逾

法定不變期間，程序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

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

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

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

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

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

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

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

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

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刑事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

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

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

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未構成聲請

人所指上開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

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

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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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

者，須告訴乃論；次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

者，須告訴乃論，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刑法第324

條第2項、第34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

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

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

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

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

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

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

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聲請人於警

詢、偵查中及其書狀中指陳：當初我請我妹妹聯繫被告，

要求被告將父親王耀江的健保加入他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公

會，健保費用就由被告先代墊，再從他每個月要給父親的

扶養費5,000元中扣除，餘額匯款至父親的郵局帳戶內，

我會再將不足5,000元的差額直接拿現金給父親，但被告

自107年6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就將3個月的健保

費用從他所支付2個月的扶養費用中扣除等語，而參佐被

告於107年7月23日，就曾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爸的健保

費用，每個月是0000-0000=675，一次是繳三個月是202

5」，復於110年10月28日以LINE傳送「您好，我已由中華

郵政700（帳號末五碼55963）轉新臺幣7975元至您的中華

郵政帳戶，請您確認哦！」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

卷可證，由上各情勾稽以觀，足認聲請人於107年7月23日

即得知曉王耀江每個月實際之健保費用數額，且至遲於11

0年10月28日，即已獲悉被告每次匯入王耀江帳戶之扶養

費用總額，聲請人自可憑上開客觀事證，核算被告每次匯

入之扶養費用數額是否正確，而可得知悉被告有無以浮算

健保費用之方式為詐欺取財犯行，是聲請意旨稱無得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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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立即知悉正確之匯款金額、對於金額小額差距尚難能立

即知悉云云，均無足影響告訴期間之進行。本件聲請人遲

至112年9月3日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告訴，難認

聲請人有於知悉被告行為之時起6個月內提出告訴，至為

明確，聲請人主張係於112年9月間始查悉被告詐欺取財犯

行，告訴期間應自斯時起算云云，委無可採。

（二）聲請人另以被告長達5年期間，均錯誤給付扶養費用7,975

元，而認被告對此舉可能發生聲請人財產上之損害有預期

心理，原處分卻未調查說明被告是否具「未必故意」，顯

有率斷云云，惟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

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

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

文，是故意之成立，雖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然仍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

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為要。依上開

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告知聲請人王耀江之健保費

用實際金額，及其每2個月給付之扶養費用，且與王耀江

存摺內頁影本、無摺存款單據、勞健保收費明細表等客觀

事證互核相符，足見被告已將健保費與扶養費用之金額如

實告知聲請人，並無刻意隱匿、欺瞞之舉，已難認其有何

施用詐術之行為，而衡諸日常生活經驗，直系血親間之扶

養費用在無重新協議，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事由下，扶養者

反覆給付固定之金額，並未悖離常情，自不得僅憑被告每

月短少給付268元，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間接故

意，聲請人此揭主張，純為個人臆測而無實據，亦無可

採。

五、綜上所述，依憑現有證據，無從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

行。聲請人所指，俱經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詳為論

駁，且原處分所憑據之理由均有卷內各項訴訟資料可稽，並

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聲請人猶執陳詞，再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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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請求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鄭雅云

　　　　　　　　　　　　　　　　　　　法　官　路逸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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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8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65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麒達以被告王麒彰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53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5月14日送達，由聲請人本人收受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聲請人於收受前開處分書後，委任律師於113年5月2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有其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在卷可憑，是本件聲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程序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刑事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未構成聲請人所指上開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須告訴乃論；次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須告訴乃論，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刑法第324條第2項、第34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聲請人於警詢、偵查中及其書狀中指陳：當初我請我妹妹聯繫被告，要求被告將父親王耀江的健保加入他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公會，健保費用就由被告先代墊，再從他每個月要給父親的扶養費5,000元中扣除，餘額匯款至父親的郵局帳戶內，我會再將不足5,000元的差額直接拿現金給父親，但被告自107年6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就將3個月的健保費用從他所支付2個月的扶養費用中扣除等語，而參佐被告於107年7月23日，就曾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爸的健保費用，每個月是0000-0000=675，一次是繳三個月是2025」，復於110年10月28日以LINE傳送「您好，我已由中華郵政700（帳號末五碼55963）轉新臺幣7975元至您的中華郵政帳戶，請您確認哦！」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證，由上各情勾稽以觀，足認聲請人於107年7月23日即得知曉王耀江每個月實際之健保費用數額，且至遲於110年10月28日，即已獲悉被告每次匯入王耀江帳戶之扶養費用總額，聲請人自可憑上開客觀事證，核算被告每次匯入之扶養費用數額是否正確，而可得知悉被告有無以浮算健保費用之方式為詐欺取財犯行，是聲請意旨稱無得以心算立即知悉正確之匯款金額、對於金額小額差距尚難能立即知悉云云，均無足影響告訴期間之進行。本件聲請人遲至112年9月3日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告訴，難認聲請人有於知悉被告行為之時起6個月內提出告訴，至為明確，聲請人主張係於112年9月間始查悉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告訴期間應自斯時起算云云，委無可採。
（二）聲請人另以被告長達5年期間，均錯誤給付扶養費用7,975元，而認被告對此舉可能發生聲請人財產上之損害有預期心理，原處分卻未調查說明被告是否具「未必故意」，顯有率斷云云，惟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雖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然仍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為要。依上開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告知聲請人王耀江之健保費用實際金額，及其每2個月給付之扶養費用，且與王耀江存摺內頁影本、無摺存款單據、勞健保收費明細表等客觀事證互核相符，足見被告已將健保費與扶養費用之金額如實告知聲請人，並無刻意隱匿、欺瞞之舉，已難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而衡諸日常生活經驗，直系血親間之扶養費用在無重新協議，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事由下，扶養者反覆給付固定之金額，並未悖離常情，自不得僅憑被告每月短少給付268元，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聲請人此揭主張，純為個人臆測而無實據，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憑現有證據，無從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聲請人所指，俱經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詳為論駁，且原處分所憑據之理由均有卷內各項訴訟資料可稽，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聲請人猶執陳詞，再事爭執，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請求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鄭雅云
　　　　　　　　　　　　　　　　　　　法　官　路逸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69號
聲  請  人  王麒達
代  理  人  詹仕沂律師
            嚴勝曦律師
被      告  王麒彰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
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8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
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
偵字第 65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
    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麒達以被告王麒彰涉犯刑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530號為不起
    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
    號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5月14日送達，由
    聲請人本人收受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
    無訛。聲請人於收受前開處分書後，委任律師於113年5月24
    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有其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
    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在卷可憑，是本件聲請未逾法定不變
    期間，程序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
    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
    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
    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之
    ，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
    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法
    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量
    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法
    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
    駁回。　　
四、聲請人以「刑事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
    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
    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
    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未構成聲請
    人所指上開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
    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
    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
      ，須告訴乃論；次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
      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
      須告訴乃論，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刑法第324條第2
      項、第34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
      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
      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
      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
      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
      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
      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
      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聲請人於警詢、偵
      查中及其書狀中指陳：當初我請我妹妹聯繫被告，要求被
      告將父親王耀江的健保加入他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公會，健
      保費用就由被告先代墊，再從他每個月要給父親的扶養費
      5,000元中扣除，餘額匯款至父親的郵局帳戶內，我會再
      將不足5,000元的差額直接拿現金給父親，但被告自107年
      6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就將3個月的健保費用從他
      所支付2個月的扶養費用中扣除等語，而參佐被告於107年
      7月23日，就曾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爸的健保費用，每
      個月是0000-0000=675，一次是繳三個月是2025」，復於1
      10年10月28日以LINE傳送「您好，我已由中華郵政700（
      帳號末五碼55963）轉新臺幣7975元至您的中華郵政帳戶
      ，請您確認哦！」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證，
      由上各情勾稽以觀，足認聲請人於107年7月23日即得知曉
      王耀江每個月實際之健保費用數額，且至遲於110年10月2
      8日，即已獲悉被告每次匯入王耀江帳戶之扶養費用總額
      ，聲請人自可憑上開客觀事證，核算被告每次匯入之扶養
      費用數額是否正確，而可得知悉被告有無以浮算健保費用
      之方式為詐欺取財犯行，是聲請意旨稱無得以心算立即知
      悉正確之匯款金額、對於金額小額差距尚難能立即知悉云
      云，均無足影響告訴期間之進行。本件聲請人遲至112年9
      月3日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告訴，難認聲請人有
      於知悉被告行為之時起6個月內提出告訴，至為明確，聲
      請人主張係於112年9月間始查悉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告訴
      期間應自斯時起算云云，委無可採。
（二）聲請人另以被告長達5年期間，均錯誤給付扶養費用7,975
      元，而認被告對此舉可能發生聲請人財產上之損害有預期
      心理，原處分卻未調查說明被告是否具「未必故意」，顯
      有率斷云云，惟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
      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
      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
      文，是故意之成立，雖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
      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然仍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為要。依上開LI
      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告知聲請人王耀江之健保費用
      實際金額，及其每2個月給付之扶養費用，且與王耀江存
      摺內頁影本、無摺存款單據、勞健保收費明細表等客觀事
      證互核相符，足見被告已將健保費與扶養費用之金額如實
      告知聲請人，並無刻意隱匿、欺瞞之舉，已難認其有何施
      用詐術之行為，而衡諸日常生活經驗，直系血親間之扶養
      費用在無重新協議，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事由下，扶養者反
      覆給付固定之金額，並未悖離常情，自不得僅憑被告每月
      短少給付268元，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
      ，聲請人此揭主張，純為個人臆測而無實據，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憑現有證據，無從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
    。聲請人所指，俱經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詳為論駁
    ，且原處分所憑據之理由均有卷內各項訴訟資料可稽，並未
    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聲請人猶執陳詞，再事爭執，指
    摘原處分違法不當，請求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鄭雅云
　　　　　　　　　　　　　　　　　　　法　官　路逸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69號
聲  請  人  王麒達
代  理  人  詹仕沂律師
            嚴勝曦律師
被      告  王麒彰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5月8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 65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王麒達以被告王麒彰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653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272號駁回再議之聲請，該處分書於民國113年5月14日送達，由聲請人本人收受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聲請人於收受前開處分書後，委任律師於113年5月2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有其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所蓋本院收狀章在卷可憑，是本件聲請未逾法定不變期間，程序上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刑事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未構成聲請人所指上開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聲請人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須告訴乃論；次按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詐欺罪者，須告訴乃論，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刑法第324條第2項、第34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聲請人於警詢、偵查中及其書狀中指陳：當初我請我妹妹聯繫被告，要求被告將父親王耀江的健保加入他臺北市仲介業職業公會，健保費用就由被告先代墊，再從他每個月要給父親的扶養費5,000元中扣除，餘額匯款至父親的郵局帳戶內，我會再將不足5,000元的差額直接拿現金給父親，但被告自107年6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就將3個月的健保費用從他所支付2個月的扶養費用中扣除等語，而參佐被告於107年7月23日，就曾以通訊軟體LINE表示「爸的健保費用，每個月是0000-0000=675，一次是繳三個月是2025」，復於110年10月28日以LINE傳送「您好，我已由中華郵政700（帳號末五碼55963）轉新臺幣7975元至您的中華郵政帳戶，請您確認哦！」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證，由上各情勾稽以觀，足認聲請人於107年7月23日即得知曉王耀江每個月實際之健保費用數額，且至遲於110年10月28日，即已獲悉被告每次匯入王耀江帳戶之扶養費用總額，聲請人自可憑上開客觀事證，核算被告每次匯入之扶養費用數額是否正確，而可得知悉被告有無以浮算健保費用之方式為詐欺取財犯行，是聲請意旨稱無得以心算立即知悉正確之匯款金額、對於金額小額差距尚難能立即知悉云云，均無足影響告訴期間之進行。本件聲請人遲至112年9月3日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詐欺取財告訴，難認聲請人有於知悉被告行為之時起6個月內提出告訴，至為明確，聲請人主張係於112年9月間始查悉被告詐欺取財犯行，告訴期間應自斯時起算云云，委無可採。
（二）聲請人另以被告長達5年期間，均錯誤給付扶養費用7,975元，而認被告對此舉可能發生聲請人財產上之損害有預期心理，原處分卻未調查說明被告是否具「未必故意」，顯有率斷云云，惟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故意之成立，雖不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必要，然仍需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結果，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為要。依上開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確有告知聲請人王耀江之健保費用實際金額，及其每2個月給付之扶養費用，且與王耀江存摺內頁影本、無摺存款單據、勞健保收費明細表等客觀事證互核相符，足見被告已將健保費與扶養費用之金額如實告知聲請人，並無刻意隱匿、欺瞞之舉，已難認其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而衡諸日常生活經驗，直系血親間之扶養費用在無重新協議，或有其他情事變更事由下，扶養者反覆給付固定之金額，並未悖離常情，自不得僅憑被告每月短少給付268元，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聲請人此揭主張，純為個人臆測而無實據，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依憑現有證據，無從證明被告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聲請人所指，俱經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詳為論駁，且原處分所憑據之理由均有卷內各項訴訟資料可稽，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聲請人猶執陳詞，再事爭執，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請求裁定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柏駿
　　　　　　　　　　　　　　　　　　　法　官　鄭雅云
　　　　　　　　　　　　　　　　　　　法　官　路逸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于娟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